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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万元金手镯实际仅含足金十克

“假金”也不怕火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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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金价屡创新高，
黄金消费市场也是一片热火朝天，随之而
来的，是有关黄金消费的投诉与日俱增。
多位消费者表示，多个网络平台销售的

“999 足金”产品存在“以假充真”“掺杂掺
假”等情况。消费者在网上买到的所谓足
金商品究竟有什么猫腻？

直播间以“足金 国检证书”为噱
头吸引买家

网络平台上，多个直播间销售“999足
金”产品。一些网络主播在珠宝交易中心
火热代购，不断以“足金、和田玉、天然淡水
珍珠、国检证书”等关键词为噱头吸引观众
下单。

消费者 杨女士：看好了是“999足金”才
买的，当时下单是以500元/克的价格买的，
有优惠券400多元。他说会自带证书，有一
个二维码，他可能以为别人都不会查，我拿
回来之后一查，查无此证。问他是真的还是
假的，他也不正面回答，让我退回来。

“假金”也不怕火炼 造假手段升
级

克重、大小、熔点是许多消费者辨别黄
金真假的方法，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造假
的手段在不断升级，许多常规方法甚至专
业的无损检测都难以辨别真假足金。上个
月末，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长寿路派出
所接到一起报案，消费者李女士春节前在

网络二手平台购买了一只价值两万元的足
金手镯，交易时证书、发票齐全，就连使用
火枪灼烧也没出现异常。

消费者 李女士：买的时候是 28000
元。当时我们还特地带把火枪，想着不变
色就是真的，当场烧红了，没有变色，我还
特地买了小秤去称，克数、重量都一样。他
还给了假冒的周大福袋子，还弄了发票。
结果拿过去一鉴定，剪开来里面全部是银，
然后才去报警。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长寿路派出所
执法办案队民警 成玺：在接到报案后，我
们立即开展了侦查工作，但并未发现嫌疑
人在工商部门有登记注册信息，此次售卖
行为属于个人售卖行为，同时，警方也查
证，犯罪嫌疑人所提供的发货地址是伪造
的虚拟地址。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通过
某电商平台寻得一商户，制作了购买黄金
所需的4件套，即购物袋、质保凭证、出货单
以及（手镯）品名吊牌，再加上他通过平台
制作了一张假发票，也是按照当天的市场
金价去做的。本案被害人购买的这款手
镯，总克重共计45.11克，含金量是10克，含
银量是35克。一般的检测手法根本辨别不
出来，只有国家相关的鉴定机构才能辨别
真假。

黄金掺假又有新套路 含“铼”黄
金真假难辨

随着“买金热”持续升温，黄金掺假也
出现新“套路”。近日，浙江宁波市质检院

黄金珠宝眼镜检测中心收到相关部门的一
项委托检验，样品外观与足金极其相似，但
经进一步检验为掺“铼”黄金。“铼”的售价
一克仅需十几元，掺在足金中，不仅价格低
廉且不易被发现。

刘挺在宁波慈溪经营一家黄金首饰回
收店，前几天，他用460元每克的价格收购
了两件黄金首饰，共129克。第2天回收黄
金的厂家告知刘挺这两件黄金饰品可能掺
了“铼”。随后，刘挺带着黄金样品，向当地
派出所报了案。

在对黄金样品的检测过程中，检测人
员发现，仪器在多个点位识别均显示“999
足金”。检测人员继续用锉刀打磨，发现金

块上出现了很多凸起的小白点。
浙江宁波市质检院黄金珠宝眼镜检测

中心主任王超：经过他们同意后，我们反复
锉、反复测，越往里面锉，“铼”峰就越高，说
明内部“铼”含量比较高。

据了解，元素“铼”外观为银白色金属
或灰到黑色粉末，质地坚硬、耐磨、耐腐
蚀。其密度与足金相近，常规的称重无法
很好区分，但硬度和熔点均高于足金。专
业人士提醒，市面上掺“铼”黄金无法通过
肉眼和简单称重辨别真假。因此，消费者
购买黄金时，尽量选择有信誉的品牌和商
家。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央视财经》报道

（接上期）
第三章 审判组织

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
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
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第一
审民事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人民陪审员在参加审判活动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与
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
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中级人民法院对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或者不服裁
定提起上诉的第二审民事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
行组成合议庭。

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
组成合议庭；原来是第二审的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
按照第二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四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下列民事案件，不得由审判
员一人独任审理：

（一）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二）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
（三）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四）属于新类型或者疑难复杂的案件；
（五）法律规定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
（六）其他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案件。
第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由

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应当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
当事人认为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违反法律规定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
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异议不成立
的，裁定驳回。

第四十四条 合议庭的审判长由院长或者庭长指定审
判员一人担任；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判的，由院长或者庭长
担任。

第四十五条 合议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
则。评议应当制作笔录，由合议庭成员签名。评议中的不同
意见，必须如实记入笔录。

第四十六条 审判人员应当依法秉公办案。
审判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
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应当

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完待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
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
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近
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办理了一起依
照该条款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案件。
涉案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将高价值房产
低价转卖他人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最终
被法院判决合同无效。

转卖房产是否为逃避债务？
阿丽（化名）因阿珍（化名）拖欠借款约

200 万元不予偿还，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以
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阿珍诉至大兴区法
院。大兴区法院于2022年10月9日立案，
于10月19日第一次向阿珍送达了开庭传
票，经开庭审理，法院于2022年12月19日
作出判决，判令阿珍向阿丽偿还借款本金
及利息。

但是阿丽在诉中申请保全时发现，阿
珍已于2022年11月1日与阿辉（化名）签订
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其名下
一处市值约1200余万元的高档房产以300
余万元的极低价格售卖给阿辉。

于是，阿丽将阿珍与阿辉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撤销二被告的房屋买卖合同。但阿
珍与阿辉提交了二人签订的另一份《北京
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及阿辉向阿丽转
账1150万元的记录，证明双方实际成交价
为1150万元，不应予以撤销。之后，阿丽变
更诉讼请求，请求法院确认阿珍与阿辉签
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因恶意串
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而无效。

法院查实房屋买卖并非真实交易
法院经审理查明，阿辉是阿珍的外甥，

其本人并不具有全款购买千万级别房产的
能力。虽然阿辉实际向阿珍支付了1150万
元购房款，但其全部购房款均来源于阿珍
的二姐。阿珍收到阿辉支付的购房款后将
大多数资金用于海外房产投资、偿还其他
债务等，仅向阿丽进行了少量还款。

庭审中，阿丽提交了2023年5月1日案
涉房产仍在挂牌销售的网络截图照片，在
委托评估机构对案涉房产评估时，评估人
员也发现案涉房产尚在挂牌销售。此外，
阿珍的前夫阿强（化名）和儿子尚居住在案
涉房产中，阿辉未搬入居住。

基于上述事实，法院认定阿辉和阿珍
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真实交易。

适用民法典条款最终判定合同无效
该如何确认阿珍和阿辉的房屋买卖合

同是否系二人恶意串通，损害了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而无效？该案的主审法官表示，
这需要考量二被告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情
形，且给债权人阿丽造成了权益损害。

就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签署及履行
时间而言，阿珍在明知自己拖欠阿丽 200
余万元借款且已被诉至法院的情况下，
与自己的外甥阿辉签订了案涉房产的房
屋买卖合同，并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在仅
收到 600 万元房款的情况下将所有权进
行了变更，同时约定了案涉房产的交付
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30 日。签署时间巧
合，过户时间迅速，而交付时间却在 1 年

之后，这些时间点均与常规房屋买卖合
同不符。

就阿辉的购买能力和资金来源而言，阿
辉月收入在购房前三年均未达到1.1万元，
并不具备全款购买高档别墅房产的经济基
础，而案涉房产的1150万元资金全部来源
于阿珍的二姐，并且二人无法作出合理解
释，因此资金来源和购买能力值得质疑。

就阿辉购房款的资金去向而言，在完
全能够全款转给阿丽的情况下，二人约定
将尾款300万元转给了阿珍之子，而阿珍在
收到1150万元购房款后，亦未偿还阿丽的
欠款，而是用于阿珍的公司经营、偿还他人
的借款甚至购买海外房产，最终导致阿丽
的合法债权无法得到实现，阿丽的权益受

到了实际损害。
综上，法院认为阿辉和阿珍签订的两

份购房合同属恶意串通，损害了阿丽的合
法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因该合
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对于
阿丽将案涉房产恢复登记至阿珍名下的请
求法院予以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确认阿珍和阿辉签订
的两份《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阿珍、阿辉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案涉房
产恢复登记至阿珍名下。

判决作出后，阿珍的前夫阿强主动联
系法院履行了还款义务。案涉纠纷得以顺
利化解。

据《民主与法制网》报道

近期，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宗信息网络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原告小婷（化名）与被告赵轩（化名）因演唱会门
票买卖产生纠纷，法院依法认定被告出售的门票为假票，判决被告
退还原告购票款5400元并赔偿损失1671元。

据悉，2023年4月29日，小婷与赵轩通过支付宝平台，以电子
形式签订了一份《物品买卖合同》，约定小婷购买两张周杰伦2023
年6月30日在海口的演唱会门票，每张门票价格为2700元，合计
5400元。小婷当日即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将全额款项支付给了
赵轩。她满怀期待地等待着那天的到来，幻想着演唱会现场激动
人心的场景。

演唱会当天，当小婷与母亲手捧那两张门票，兴奋地走向检票
口时，她们的喜悦瞬间被打破。检票员仔细检查了门票后，面色凝
重地摇了摇头，告知她们：“对不起，这两张是假票，无法入场。”小
婷愣住了，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手中的门票，又望向母亲，只见母亲
也是一脸震惊和失望。母女两人瞬间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从头
顶凉到脚底。

“这怎么可能？我明明是通过大型网购交易平台买的！”小婷
急切地辩解道，但检票员坚定地摇了摇头，示意她们离开。

小婷与母亲默默地站在检票口外，承受着周围人异样的目光
和窃窃私语。她们原本期待中的演唱会，如今却变成了一场空欢
喜。回想起为了这次演唱会所做的种种准备，小婷更是心如刀
绞。为了观看演唱会，小婷母亲6月26日从哈尔滨坐飞机到海口，
小婷支付了单程机票1321元以及母亲在海口的住宿费用。这一
切的努力和期待，都因为这两张假票而化为泡影。愤怒的小婷于
2023年8月29日将赵轩诉至龙华区法院，决定为自己讨回公道。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赵轩对出售假票的事实并无异
议，但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票也是从案外人处购买的，且并未从
案外人处获得退款。法院认为，原告、被告之间成立信息网络买卖
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因被告
出售给原告的门票系假票，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请
求被告退还购票款并赔偿一定的经济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
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母亲从哈尔滨飞来的单程机票
1321元，因观看演唱会是原告母亲此行的重要目的，如非该原因，
其母未必成行，此项花销确系因假票带来的损失，法院对原告的该
项诉请予以支持。原告还主张被告承担其母亲在海口住宿7天所
产生的2350元住宿费，法院仅支持演唱会当日的住宿费350元，对
其余天数不予支持。

龙华区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判决被告赵轩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小婷退还购票款5400元，并赔偿
损失1671元。

判决生效后，被告赵轩于 2024 年 1 月主动履行完毕。
据《民主与法制网》报道

幼儿在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学习、生活
期间，因超出了监护人的管理范围，且年龄
尚幼、自身智力发育尚未成熟，故幼儿园等
教育机构承担着对幼儿的教育、管理职责，
应保障幼儿的人身安全，促进幼儿的身心
健康成长。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4岁孩子被幼儿园内游乐设施砸伤诉至
法院要求赔偿的案件。

小凡（化名）在某幼儿园组织的户外活
动中，被园内的游乐设施软包索道碰到头
部，导致其额头受伤，经医院诊断为头皮裂
伤，长度约2厘米。医院对伤口进行黏合处
理后留有浅表疤痕，后续进行了激光治
疗。小凡的父母认为，根据案发时的监控

视频显示，老师没有在第一时间阻止器械
转动，没有尽到管理义务，且幼儿园在安全
方面存在很大的疏忽。经与幼儿园多次协
商未果，小凡的父母将幼儿园诉至法院，请
求其赔偿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
精神损失费等共计19000余元。

庭审中，幼儿园不同意原告的诉求，并
提交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以及幼儿园的
规章制度、常规细则及作息时间表，以证明
小凡是在幼儿园正常活动期间意外受伤，
属于意外事件，幼儿园尽到了教育、管理职
责，对此幼儿园没有责任。并且，幼儿园在
事发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家长，并积极协助
就医，尽到了管理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
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事发时，小
凡不满4周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幼
儿园作为教育机构应充分尽到教育、管理职
责，对于幼儿园中危险性较大的游乐设施应
实时看管，避免对幼儿造成伤害。根据幼儿
园提交的视频显示，老师带领孩子们从悬挂
的软包索道旁经过，软包索道被经过的孩子
们触碰后来回晃动，导致小凡受伤，幼儿园
应对小凡受伤承担赔偿责任。幼儿园提交
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故对其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最终，通州区法院判决幼儿园赔偿小
凡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
害抚慰金共计16000余元。一审判决作出
后，幼儿园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幼儿在幼儿园等教育机构的人身安全

问题一直都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也是社会
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需
明确赔偿责任主体及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范
围，把握好幼儿的人身安全保障与教育机
构正常管理教育之间的平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
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
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
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
任。该条是关于教育机构过错推定责任的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条规

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因此，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
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在认定教
育机构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时，仅需证明有
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以及行为和结果之间具
有因果关系，不要求证明教育机构存在过
错，而教育机构需对其自身无过错即尽到了
教育、管理职责承担证明责任。

可以看出，在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人身保护方面，赋予了教育机构更高的注
意义务，原因在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
儿园学习、生活期间，超出了其监护人的管
理范围，且他们的智力尚未发育成熟，对危
险的认知及防范能力较弱，教育机构应当
对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尽到教育、管理职
责。但同时，为避免教育机构承担的责任
过重，从而造成教育机构及老师们不敢管、
不敢教的极端情形，根据上述规定，若教育
机构在损害发生前，尽到了相应的教育、管
理职责，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教育机构可以通过以下方面加强教
育、管理职责，做好安全防范工作，防患于
未然：首先，在管理方面，配备相应的安全
设施，做好园内游乐及安全设施的定期维
护及检修工作，排除安全风险点，优化园内
设施安全性；落实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
看管责任，保证人员充足，责任到人；制定
并完善安全规章管理制度，做好园内户外
活动等存在一定危险性活动的组织安排，
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地进行。其次，在教育
方面，需加强对孩子们的安全行为教育，提
高孩子们对危险的认识及防范能力，让孩
子们学会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也避免伤
害他人。 据《民主与法制网》报道

幼儿园内游乐设施致孩子受伤，幼儿园被判赔

为逃避债务转卖房产被判无效


